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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变形高温合金管材的通用技术条件。不涉及特定合金的应用条件和使用性能，仅对技术

要求和检验规则做出一般性规定。本标准应与专用技术文件配套使用，不能单独用于订货。

Ⅱ



1范围高温合金管材通用技术条件GB／T28295--20121．1本标准规定了经过热、冷加工生产的变形高温合金管材产品交货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交货条件等技术内容。1．2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无缝制管工艺、或焊接+冷轧(拔)工艺制造的管材(以下简称为管材)。1．3当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中的规定与本标准中的规定不一致时，应以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为准。2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El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GB／T223(所有部分)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GB／T228．1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230．1金属材料洛氏硬度试验第l部分：试验方法(A、B、C、D、E、F、G、H、K、N、T标尺)GB／T231．1金属材料布氏硬度试验第1部分：试验方法GB／T241金属管液压试验方法GB／T242金属管扩口试验方法GB／T246金属管压扁试验方法GB／T2039金属拉伸蠕变及持久试验方法GB／T2102钢管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GB／T4338金属材料高温拉伸试验方法GB／T4340．1金属材料维氏硬度试验第1部分：试验方法GB／T5777--2008无缝钢管超声波探伤检验方法GB／T6394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法GB／T7735钢管涡流探伤检验方法GB／T14992--2005高温合金和金属间化合物高温材料的分类和牌号GB／T14999．1高温合金棒材纵向低倍组织酸浸试验方法GB／T14999．2高温合金横向低倍组织酸浸试验方法GB／T14999．4高温合金显微组织试验法GB／T15260镍基合金晶闻腐蚀试验方法GB／T17395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GB／T20066钢和铁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GB／T20127(所有部分)钢铁及合金痕量元素的测定GB／T25829高温合金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YB／T081冶金技术标准的数值修约与检测数值的判定原则HB5354热处理工艺质量控制3术语和定义GB／T14999．1、GB／T14999．2、GB／T1499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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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热处理炉批heat treatment furnace number

由同一热处理炉、同一材料、同一尺寸、同一预处理状态、同一热处理制度(一次或连续)处理的管材

组成。

3．2

检验批inspection batch

由同一熔炼炉号(或子炉号)、同一加工方法、同一规格、同一热处理炉批、同一交货状态，在同一时

间提交检验的所有管材组成。

4技术要求

4．1制造方法

4．1．1冶炼

4．1．1．1合金应按以下方法之一进行冶炼，可以选择供需双方同意的能满足使用条件的其他冶炼方

法。所采用的冶炼方法应在合同和质量证明书中注明。

a)电弧炉；

b)电弧炉+电渣重熔；

c) 电弧炉十真空自耗重熔；

d)非真空感应炉；

e)非真空感应炉+电渣重熔；

f) 非真空感应炉+真空白耗重熔；

g)真空感应炉；

h)真空感应炉+电渣重熔；

i) 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重熔；

j) 真空感应炉+电渣重熔+真空白耗重熔；

k)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重熔+电渣重熔。

4．1．1．2当冶炼工艺、锭型尺寸有变化时，应征得需方同意。

4．1．2均匀化处理

按专用技术文件选择。

4．1．3加工

4．1．3．1无缝管材

采用热挤压、热穿孔+热或冷轧(拔)工艺制造。内外表面可用酸洗、光亮退火，或其他保证所需表

面状态以及不影响壁厚公差或耐蚀性的方法处理。

4．1．3．2焊接管材

采用板材焊接+冷轧(拔)工艺制造。焊接管应完全消除焊接缺陷和任何由于焊接引起的尺寸波

动。壁厚的总变形比按照相应技术文件的规定。

4．1．3．3管材表面可以用磨床外磨、砂带抛光改善表面状态。

4．1．3．4管材应采用由需方认可的工艺制造，并在合同和质量证明书中注明无缝管材或焊接管材。

4．2化学成分

4．2．1常用的变形高温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见GB／T 14992--2005表1。允许在产品标准或合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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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295--2012议中规定较严格的化学成分范围、微量元素、痕量元素和有害元素的控制要求。4．2．2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GB／T25829的规定，其结果应符合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的规定。4．3热处理4．3．1热处理工艺质量控制按照HB5354的相关规定执行。4．3．2管材应按专用工艺技术文件规定进行热处理，表面状态应符合合同或产品标准的规定，实际热处理制度应在质量证明书中注明。4．4交货状态4．4．1根据需方要求，供方可以提供以下不同交货状态的管材，管材的最终处理状态和冷却方法应在合同和质量证明书中注明。a)冷轧(拔)态；b)固溶处理+酸洗；c)光亮固溶处理；d)真空固溶处理。4．4．2其他交货状态，供需双方协商确定。4．4．3产品的交货状态有硬度值要求时，按照特定产品的专用技术文件执行。4．5力学性能管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4．6工艺性能管材的工艺性能应达到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要求。供方如能保证管材质量，可不进行检验。4．6．1液压试验4．6．1．1如无规定，管材的最大试验压力按式(1)计算：P一2R百S或20MPa(取较小者)⋯⋯⋯⋯⋯⋯⋯⋯⋯⋯(1)式中：P——最大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R——允许应力，单位为兆帕(MPa)；s——管材壁厚，单位为毫米(mm)；D——管材外径，单位为毫米(mm)。4．6．1．2液压试验时，沿管材方向不应出现鼓包、泄漏、针孔、裂纹或永久性变形。4．6．1．3允许应力R、管材壁厚s、管材外径D具体取值在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最大试验压力、压力传递介质和试验持续时间按照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规定执行。4．6．2压扁试验4．6．2．1对于外径不超过600mm，管壁厚度不超过外径15％的管材应按照GB／T246进行压扁试验。4．6．2．2焊接管的焊缝应置于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中所规定的位置。如未规定，应与力作用方向呈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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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3试验时，沿垂直于管的纵轴线方向对管施加力进行压扁，直至两压板之间的距离达到相关产

品标准规定的值；如为闭合压扁，试样内表面接触的宽度应至少为试样压扁后其内宽度的1／2。

4．6．2．4压扁试验结果的评定按照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如未规定，试验后试样不出现破

裂或沿晶间断裂为合格。仅在试样棱边处出现轻微开裂不应判为报废。

4．6．3扩口试验

4．6．3．1对于外径不超过150 mm、管壁厚度不超过10 mm的管材应按照GB／T 242进行扩口试验。

4．6．3．2焊接管应去除管内的焊缝余高，或者使用带沟槽的顶芯。

4．6．3．3试验时，用圆锥形顶芯扩大管段试样的一端，直至扩大端的最大外径达到相关产品标准所规

定的值。

4．6．3．4扩El试验结果评定应按照合同或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如未规定，扩口后管材没有目视

可见的裂纹、裂口或其他缺陷为合格。仅在试样棱边处出现轻微开裂不应判为报废。

4．7低倍组织

4．7．1在经酸浸的横向试片上不应有目视可见的缩孔痕迹、裂纹、气泡、空洞、分层及夹杂等缺陷，其评

定方法按GB／T 14999．2的规定执行。

4．7．2如需要时，可在中间坯上切取纵向低倍试片经酸浸检查低倍组织，不允许有目视可见的裂纹、缩

管残余等缺陷，其评定方法按GB／T 14999．1的规定。

4．7．3如发现浅、暗色腐蚀区域，需要时可按4．8．3进行高倍组织检验，鉴定点偏、黑斑、白斑等偏析。

4．8高倍组织

4．8．1 如无规定，在交货或热处理状态的成品管材(或中间坯)上沿纵向取样，借助显微镜测定晶粒度。

合格级别符合特定产品标准或订货合同规定。

4．8．2当需要时，借助显微镜测定管材中的条带晶粒组织、一次碳化物分布。检验方法按GB／T 14999．4

的规定执行，按相应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验收，允许报实测值。

4．8．3当需要时，借助显微镜对低倍组织中出现的异常浅、暗色腐蚀区域进行分析。对检验出的点偏、

黑斑、白斑按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处理，或由供需双方根据具体使用要求协商解决。

4，9晶问腐蚀

晶间腐蚀试验按GB／T 15260执行，按相应产品标准或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验收。

4．10无损检验

4．10．1超声波探伤

4．10．1．1管材应逐根进行超声波探伤检验。对于外径大于或等于6 mm，壁厚与外径之比不大于0．2

的无缝管按GB／T 5777--2008的规定执行；壁厚与外径之比大于0．2的无缝管，由供需双方参照

OB／T 5777--2008附录A商定其他方法。对于外径小于6 mm的管材，允许在外径8 mm～10 mm的

管坯上检验，或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4．10．1．2探伤级别和验收标准允许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4．10．2祸流探伤

4．10．2．1 当需要时，按照特定产品的标准或合同选择。

4．10．2．2外径不小于4 mm的管材按照GB／T 7735进行涡流探伤检验。

4



GB／T28295--20124．10．2．3对比试样人工缺陷形状及其验收等级按照相应产品标准或合同规定。4．11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4．11．1尺寸及允许偏差4．11．1．1管材的公称外径和壁厚应符合表1的规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其他规格的管材，其允许偏差在合同中注明。表1单位为毫米公称壁厚S公称外径Do．5o．751．o1．52．o2．53．o3．54．o4．55．o5．54～7>7～9>9～15>15～20>20～30>30--40>40～574．11．1．2管材外径(D)和壁厚(s)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当合同中未注明管材尺寸允许偏差级别时，管材的外径和壁厚的允许偏差按普通精度交货。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其他尺寸允许偏差的管材。表2单位为毫米允许偏差管材公称尺寸普通精度高级精度4～6土o．15土o．10>6～lO土o．20士o．15外径D>10～30土o．30士o．20>30～50土o．40土o．30>50士o．9％D土0．80％D0．50～1．0土0．12士0．10壁厚S>1．O～3．0+15％S；一12％5+12％s；一10％5>3．0+12％S；一10％S士10％S4．11．1．3管材的通常长度为1000mm～7000mm。定尺和倍尺长度应在通常长度范围内。定尺长度允许偏差为+15mm，每一个倍尺应增加5mm～10mril的切口余量。定尺和倍尺长度应在合同中注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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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外形

4．11．2．1管材的弯曲度通常每米不大于2 mm，订货时要求的其他指标在合同中注明。

4．11．2．2管材的不圆度应不大于外径公差，壁厚的不均匀度不大于壁厚的公差。

4．11．2．3管材两端应切成直角，并须清除飞边，但允许有轻微的毛刺。

4．12外观质量

4．12．1管材的内外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龟裂、分层和结疤缺陷存在。局部缺陷应完全清除，清除后

不应使外径和壁厚超过负偏差，

4．12．2外径不大于20 mm、壁厚不大于2 mm的管材内外表面允许有轻微矫直痕迹和深度不超过

0．05 mm的局部擦伤及个别压痕和拉痕存在；其余管材的rq#t-表面允许有轻微矫直痕迹和深度不超过

壁厚5％的局部擦伤及个别压痕和拉痕存在。

4．12．3对经酸洗交货的管材应进行内外表面晶间腐蚀检验。受检样截面不经腐蚀，在显微镜下放大

500倍测量晶间腐蚀深度。管材的内外表面不允许腐蚀过度，最大晶间腐蚀深度不允许超过

0．013 mm。

5检验和试验方法

5．1化学分析取样按GB／T 20066有关规定进行；成品化学分析在最终熔炼炉号的铸锭(或坯料或成

品)上进行。分析方法按GB／T 223或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痕量元素分析按GB／T 20127的规

定进行。

5．2热处理工艺质量控制按HB 5354的规定进行。

5．3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和试样制备应符合GB／T 2975规定。

5．4洛氏硬度试验按GB／T 230．1的规定进行；布氏硬度试验按GB／T 231．1的规定进行；维氏硬度

检验按GB／T 4340．1的规定进行。

5．5室温拉伸试验按GB／T 228．1的规定进行；高温拉伸试验按GB／T 4338的规定进行。

5．6持久试验按GB／T 2039的规定进行。

5．7低倍组织采用目视或借助于10倍以下的放大镜，按GB／T 14999．1和GB／T 14999．2的规定

进行。

5．8晶粒度测定按GB／T 6394的规定进行；条带晶粒组织和一次碳化物分布测定按GB／T 14999．4

的规定进行。

5．9晶间腐蚀试验按GB／T 15260的规定进行。

5．10液压试验按GB／T 241的规定进行。

5．11压扁试验按GB／T 246的规定进行。

5．12扩口试验按GB／T 242的规定进行。

5．13超声波探伤检验按GB／T 5777--2008或按供需双方协商的方法进行。

5．14涡流探伤检验按GB／T 7735的规定进行。

5．15管材外径和长度采用通用的精度为0．01 mm的千分尺、钢卷尺等量具测量，厚度采用精度为

0．01 mm的壁厚千分尺、千分表或超声波测厚仪测量。

5．16不圆度应在管材横截面上测量，以适用的测量工具测量同一截面的最大外径与最tb#b径之差。

5．17弯蛆度应沿管材长度方向上测量，用一米直尺靠量，取直尺与管材最大弯瞌处之波高。

5．18外观质量采用目视进行检查，有争议时，可用适用的方法进行鉴别。表面晶间腐蚀检验的受检样

不经腐蚀，在不小于500倍视场下进行检查和测量。



6检验规则

6．1检查和验收

GB／T 28295--2012

6．1．1产品的质量应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根据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进行检验和验收。

6．1．2供方应保证交货的产品符合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的规定，需方有权按照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的

规定进行检查和验收。

6．2组批规则

管材应按批提交检验和验收。每批由同一熔炼炉号、同一热处理炉批、同一交货状态、同一表面质

量、同一尺寸或外形，在同一时间提交检验的所有管材组成。

6．3检验项目、取样部位及取样数量

根据管材产品的使用要求，选择检验类别或类别的组合、或检验项目的序号。每批管材的检验项

目、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见表3。其他要求检验的项目，按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的规定执行。

表3

类别 序号 试验项目 取样数量／支 取样部位

取样按GB／T 20066要求．
——

1 化学分析 1～2份／炉 最终是电渣冶炼的合金，对c、A1、Ti元素应从健头

般 和锭尾分别取样，其他规定元素只从锭头部取样
检

2 尺寸、外形
验 逐支 整支

3 外观质量、表面晶间腐蚀

4 低倍组织 管坯：对应铸锭的头、尾部位

专
5 晶粒度 2／批

项 不同支管材
6 晶间腐蚀

检

验
7 超声波探伤 管坯或交货管材

逐支
8 涡流探伤 交货管材

常
9 硬度 5％，但≥2支 不同支管材：任取

规 lO 室温拉伸 不同支交货管材
力

学 11 高温拉伸 2／批
不同支交货管材

性 不同支管坯

能 12 持久 不同支管坯

工 13 液压试验 逐支 整支管材

艺
14 压扁试验

性 2／批 从管材上切取一段‘
能 15 扩口试验

注：铸锭的最后凝固端称为铸锭的头部．

‘管材工艺性能受检样采用切取试样时，应防止损伤试样表面和因受热或冷加工而改变其性能。管材的端部应

切平直，切割端面应光滑、无毛刺，试样的棱边允许用锉或其他方法将其倒圆或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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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复验与判定规则

6．4．1 当化学分析不合格时，允许在原取样部位重新取样对不合格元素复验，若仍不合格，该炉批判为

不合格。

6．4．2当低倍检验不合格时，应判为不合格。因缩孔残余等有规律性缺陷造成低倍检验不合格时，允

许供方将其切净，然后复验，合格者交货。

6．4．3当力学性能、扩口、压扁试验，晶粒度检验、晶间腐蚀试验某一检验项目不合格时，允许从该批管

材或管坯(包括原取样不合格管材或管坯)切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该项目的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有

一个试样不合格，该批管材应判为不合格。对不合格的管材，允许供方重新热处理后作为新的一批提交

验收、或逐支进行检验，合格者交货。

6．4．4供方可对交货状态硬度不合格的一批，逐支进行该项目的检验后重新组批，并在质量证明书中

注明，重新组批只限1次。

6．4．5超声波检验、涡流检验、液压试验不合格时，应按支判为不合格。

6．4．6表面晶间腐蚀检查不合格时，允许从该批管材(包括原取样不合格管材)切取双倍数量的试样，

进行该项目的复验，允许逐支进行该项目的检验后重新组批。

6．4．7尺寸、外形、外观质量检验不合格的管材，应按支判为不合格。

6．5试验结果无效

由于取样、制样、试验不当而获得的试验结果，应视为无效。

6．6力学和化学试验结果的修约

除非在合同或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当需要评定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定值，所给出的力学和化学试

验结果应修约到与规定值本位数字所标识的数位一致，其修约方法应按YB／T 081的规定进行。

6．7冶金来源缺陷的处理

当需方在成品或半成品零件上发现冶金来源缺陷，并经供需双方鉴定确认后，供方应予退货，并且

当需方要求时应予补制。如供需双方对缺陷性质难以确定时，可提请双方同意的仲裁单位仲裁。

7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7．1包装

管材包装按GB／T 2102规定进行。

管材应成捆包扎放在铁箱或木箱内进行装运，必要时捆扎后套塑料袋放在铁箱内进行装运。

7．2标志

每捆管材应不少于2个标签，其上注明合金牌号、炉号、批号、规格、支数、重量、本规范号、生产厂名

和包装日期。

7．3质量证明书

每批供应的管材均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上应注明：

a)供方名称；

b)需方名称；

c)合同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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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采用的标准号；

e)材料牌号；

f) 冶炼方法；

g)炉号；批号

h)交货状态；

i) 规格、数量、重量；

j) 试样热处理制度及合同或专用技术文件规定的各项检验结果(如复验，应包括两次检验结果)

k)质量检验部门印记。

注：当超出上述内容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8订货内容

合同或订单中应注明下列内容：

a)采用标准号；

b)合金牌号；

c)冶炼方法；

d)检验项目；

e)交货状态；

f) 尺寸规格；

g)尺寸允许偏差级别；

h)定尺和倍尺长度(有要求时注明)

i) 超声波探伤标准级别；

j) 涡流探伤标准级别；

k)其他技术要求。



⋯Ⅲ ㈣I
GB／T 28295—201 2

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

高温合金管材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295 2012

*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2号(100013)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北街16号(100045)

网址www．spc．net．cn

总编室：(O LO)64275323发行中心：(010)51780235

读者服务部：(010)68523946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届4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1／16印张1字数19千字

2012年7月第一版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55066·卜45268定价18．oo元

如有印装差错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8510107




